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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被职业闭店人注销
职工该向谁索要欠薪？
编辑同志：

A公司为逃避支付包
括对我们欠薪在内的大量
债务， 与作为中介的B公
司恶意串通， 未经任何清
算即虚构债权、 债务已清
理完毕的 《清算报告》 及
相关材料， 骗取登记机关
注销了A公司， 此举导致
包括我们工资在内的债务
无法清偿。

请问： 我们该向谁索
要欠薪？

读者：柳青青（化名）
等13人

柳青青等读者：
你 们 可 以 要 求 A公

司、 B公司清偿欠薪。
一方面， 你们可以要

求登记机关恢复A公司登
记并要求A公司继续清偿
欠薪。

《公司登记管理实施
办法》 第二十条规定：“有
证据证明申请人明显滥用
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
有限责任， 通过变更法定
代表人、股东、注册资本或
者注销公司等方式， 恶意
转移财产、 逃避债务或者
规避行政处罚， 可能危害
社会公共利益的， 公司登
记机关依法不予办理相关
登记或者备案， 已经办理
的予以撤销。 ”A公司基于
逃避包括支付你们工资在
内的债务，滥用权利，与B
公司恶意串通实施注销行
为，自然当属其列。

另一方面， B公司必
须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这里涉及到 “职业闭
店人” 问题， 指的是专门
帮助经营不善的用人单位
进行关闭、 跑路等处理，
从而牟利的群体， 其通常
手段包括更换法定代表
人、 转移资产、 注销登记
等， 总的目的是让用人单
位 “金蝉脱壳”。

《公司登记 管 理 实
施办法 》 第二十六条规
定： “中介机构明知或者
应当知道申请人提交虚假
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
段隐瞒重要事实进行公
司 登记 ， 仍接受委托代
为办理， 或者协助其进行
虚假登记的， 由公司登记
机关没收违法所得， 处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中介机
构以自己名义或者冒用他
人名义提交虚假材料或者
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
要事实进行公司登记的，
由公司登记机关按照 《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
二百五十条规定对公司以
及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从
重处罚。”

本案中，B公司为让A
公司逃避债务， 明知A公
司有大量债权、 债务没有
清算，仍虚构债权、债务已
清理完毕的《清算报告》及
相关材料， 骗取登记机关
注销了A公司， 导致包括
你们工资在内的债务无法
清偿， 其行为无疑与之相
违， 也决定了B公司应当
承担债务清偿责任。

廖春梅 法官

基本案情
今年4月 ， 孙某乘坐同村邻

居周某驾驶的轻型面包车前往市
区务工。 行驶途中， 该面包车与
对向驶来的魏某驾驶的小型普通
客车相撞 。 经交管部门认定 ，魏
某存在超速行驶的交通违法行
为，应负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 孙
某在本次事故中遭受重创， 其伤
情被诊断为多个颈、椎体脱落，住
院治疗一个月后因无钱治疗出
院。 出院后孙某伤情经鉴定为七
级伤残， 急需继续治疗， 但肇事
各方均不愿出资垫付医药费。

因支付前期大额治疗费用 ，
致使本就生活困难的孙某一家负
债累累， 日常生活难以为继。 无
奈， 孙某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
肇事司机魏某及承保车辆保险的
保险公司赔偿各项损失。 由于自
身早已无力承担巨额的继续治疗

费， 在案件受理后， 孙某又向法
院提交了先予执行申请。 法院经
审理裁定有能力履行义务的一方
当事人魏某先行支付孙某医疗费
8万元， 并于当天执行到位。

法律解析
通常情况下， 民事纠纷的执

行以生效判决为依据， 即需要等
到判决生效后进行。 但在现实生
活中， 特别是在权利人维权遇上
燃眉之急， 等不及走完诉讼程序
或拿到判决结果时 ， 他们的生
活、 就医等就会受到严重影响甚
至难以维持。 此时， 权利人可以
运用申请先予执行的办法， 让急
需的权益提前实现。

先予执行， 是指人民法院在
审理民事案件过程中， 为解决权
利人生活或生产经营的急需， 依
法裁定义务人预先履行义务的特
殊诉讼制度。 《民事诉讼法》 第

一百零九条规定： “人民法院对
下列案件 ， 根据当事人的申请 ，
可以裁定先予执行： （一） 追索
赡养费、 扶养费、 抚育费、 抚恤
金、 医疗费用的； （二） 追索劳
动报酬的； （三） 因情况紧急需
要先予执行的 。” 《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六十九
条规定：“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先予
执行， 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案件
后终审判决作出前采取。 先予执
行应当限于当事人诉讼请求的范
围，并以当事人的生活、生产经营
的急需为限。 ”从这些规定可以看
出， 设立这一制度的目的， 在于
解决特定条件的当事人在生活和
生产上的迫切需要， 从而保障正
常的社会生活和生产秩序。

权利人申请先予执行， 应当
符合以下条件： 当事人之间的权
利义务关系明确、 肯定； 双方当

事人之间不存在相互给付义务 ；
行使权利的紧迫性； 权利人一方
提出申请； 义务人一方有履行义
务能力 。 人民法院可以责令申
请人提供担保， 申请人不提供担
保的 ， 驳回申请 。 申请人败诉
的， 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先予执
行遭受的财产损失。 申请先予执
行， 由权利人向受诉人民法院以
书面的形式提出。 被申请先予执
行的当事人对先予执行裁定不服
的， 可以申请复议一次， 申请复
议期间， 不影响先予执行裁定的
执行。

本案中， 孙某所追索的费用
属于医疗费赔偿金， 其与被告之
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比较明确， 在
不先予执行将严重影响继续医治
的情况下 ， 经原告方当事人申
请， 法院及时裁定先予执行， 有
效解决了孙某的燃眉之急。

张兆利 律师

热射病导致多脏器功能
衰竭，工伤职工构成六级伤残

2008年 12月 ， 于志海 （化
名） 入职一家特钢公司， 岗位为
车间工人。 在职期间， 公司依法
为他缴纳了社会保险 。 2022年7
月13日下午， 他在工作时突然昏
迷 ， 经医院救治确诊其为热射
病、 多脏器功能衰竭等。

此后， 医院为于志海出具职
业病诊断证明书，主要内容为：职
业性中暑(热射病)，继续积极康复
治疗 。 2023年3月28日 ， 当地人
社部门认定其所受事故伤害为工
伤 。 同年7月28日 ， 当地劳动能
力鉴定委员会认定其构成六级伤
残， 未达到护理依赖程度。

2023年11月10日， 于志海向
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关系申请书 。
公司于同年11月21日向于志海发
出知会函， 同意解除双方之间的
劳动关系。

2024年12月24日， 当地劳动
能力鉴定委员会再次出具鉴定结
论 ： 确 认 于 志 海 停 工 留 薪 期
（2023年1月18日至2023年7月12
日） 内需要护理。

因公司拒绝承担相应期间的
工伤待遇 ， 2024年7月23日 ， 于
志海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 经审
理， 仲裁机构裁决公司支付于志
海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 43781.2
元、 住院期间陪护费16392.42元、
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302450
元， 而对于志海要求的经济补偿
金等未予支持。

工伤职工主动解除劳动
合同，公司拒绝支付经济补偿

于志海不服仲裁裁决， 请求
一审法院判决公司向其支付工伤
保险未予核销的医疗费 7328.87
元、 住院期间护理费20897.25元、
停工留薪期工资待遇差额45730
元 、 一 次 性 伤 残 就 业 补 助 金

302450元、 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
偿金99597.6元。

公司答辩称， 工伤医疗费应
当由社保机构承担。 如果于志海
主张的医疗费用未在工伤诊疗目
录内， 社保机构不予核销， 也不
应由公司承担。

公司认为， 停工留薪期计算
标准为基数是受伤前12个月的平
均工资 ， 期限是6个月 。 于志海
按12个月主张停工留薪期待遇差
额， 没有依据。

关于一次性就业补助金， 按
照法律规定标准是46个月， 基数
为解除劳动合同时统筹地区上年
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对仲裁裁决
认定的数额， 公司不持异议。

对于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 ，
公司认为， 本案系于志海自己主
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在公司对
其发生工伤后依法进行处理且不
存在任何过错的情况下， 公司无
需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

工伤职工依法解除劳动
关系，法院判令公司给付经济
补偿

在案证据显示 ， 2023年1月
17日， 于志海出院时的诊断情况
为： “患者咳嗽、 咳痰、 小便刺
痛基本缓解， 但仍言语不清。 行
走无力， 下肢力量较前增加， 站
立时长较前增加 。” 当天 ， 医生
的出院医嘱载明：“1. 建议继续康
复治疗及对症治疗；2. 定期复查，
如有不适，及时就诊。 ”此后，2024
年12月24日，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
会出具的鉴定结论书载明：“确认
停工留薪期 （2023年1月18日至7
月12日）内需要护理。 ”

经查， 于志海发病后共住院
治疗187天 ， 而其未就该期限申
请劳动能力鉴定确认。 结合上述
证据， 一审法院认定于志海停工
留薪期为12个月。 因此， 对于于
志海要求享受12个月停工留薪期
的请求，予以支持。 公司辩称于志

海停工留薪期为6个月，该主张与
于志海的病情及实际住院时间不
符， 对公司该项主张不予采信。

于志海主张其在工伤保险基
金支付之外自费垫付7328.87元医
疗费， 该费用应由公司支付。 对
此， 一审法院认为， 本案系工伤
待遇纠纷， 公司已经依法为于志
海缴纳工伤保险费， 于志海应当
享受的医疗费用应由工伤保险基
金支付。 《工伤保险条例》 第30
条规定： “工伤职工治疗工伤所
需费用符合工伤保险诊疗项目目
录 、 药品目录 、 住院服务标准
的 ， 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 据
此， 在公司已履行缴纳工伤保险
义务的前提下， 于志海要求公司
给付工伤保险诊疗项目以外的费
用于法无据， 不予支持。

《 劳 动 合 同 法 》 第 38 条 规
定 ： “ 用 人 单 位 有 以 下 情 形 之
一 的 ， 劳 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6）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
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
情形 。” 《工伤保险条例 》 第36
条规定， 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
五级、 六级伤残的， 经工伤职工
本人提出可以与用人单位解除劳
动关系， 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
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由用人单
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
本案中， 于志海解除与公司的劳
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情形， 其主
张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合法有
据。 因此， 对于其该项请求， 一
审法院予以支持。

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 一审
法院确认公司与于志海之间的劳
动合同关系于2022年11月21日解
除 。 于志海的伤残等级为六级 ，
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 第37条第
1款第2项规定， 一次性伤残就业
补助金以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
时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
资为基数计算， 一次性伤残就业
补助金标准为46个月， 2022年当
地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为 6575
元/月 ， 经核算 ， 于志海应得到

的 一 次 性 伤 残 就 业 补 助 金 为
302450元。

综上， 一审法院判决公司支
付 于 志 海 停 工 留 薪 期 护 理 费
31995.9元、 停工 留 薪 期 工 资 差
额45730元、 一次性伤残就业补
助 金 302450 元 、 经 济 补 偿 金
42258.75元 ， 各项共计422434.65
元。 因双方均未上诉， 该判决目
前已经生效。

［评析］

在用人单位并无违法等过错
的情况下， 劳动者主动提出解除
劳动关系， 法律是不支持用人单
位向该劳动者给付经济补偿金
的。 本案中， 于志海系六级伤残
工伤职工， 其主动提出解除劳动
合同， 公司应向其支付经济补偿
金， 系受到 《劳动合同法》 第38
条 、 第46条及 《工伤保险条例 》
第34条规定的制约。

其中， 《工伤保险条例》 第
34条规定： “职工因工致残被鉴
定为五级、 六级伤残的， 享受以
下待遇： ……经工伤职工本人提
出， 该职工可以与用人单位解除
或者终止劳动关系， 由用人单位
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伤
残就业补助金 ， 具体标准由省 、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该规定赋予工伤职工解除劳动关
系权， 但对劳动者是否有权主张
经济补偿金并未提及。

而 《劳动合同法》 第38条规
定： “用人单位有以下情形之一
的 ， 劳 动 者 可 以 解 除 劳 动 合
同：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
情形。 ”该法第46条规定：“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 用人单位应当向劳
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 (1) 劳动者
依照本法第38条规定解除劳动合
同的。”

因此， 法院判决支持于志海
主张的经济补偿金 ， 于法有据 ，
是正确的。 杨学友 检察官

车祸受害者无钱医治，法院先予执行解燃眉之急

工伤职工主动解除劳动关系，
能否要求经济补偿金？

六级伤残的工伤职工在停工留薪期结束后， 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 用人单位则以
其系自身原因主动解除劳动关系， 拒绝支付经济补偿金。 在这种情况下， 法律应该支持谁呢？


